
纠结法院判决下达后对方拒不执行
“法院的判决是被告芦明霞和

芦明福于判决生效后
30

日内将我
的承包地归还给我耕种。 ” 面对记
者，刘仁秀又拿出一份《河南省固始
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》的材料。

在判决书中记者留意到， 被告
方芦明霞提出“刘仁秀全家迁入小
城镇落户， 其承包地不应再享有”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
包法》规定，承包期内，承包方全家
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承包方的
意见， 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
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
转。因此，法院判决原承包土地的经

营权仍归刘仁秀所有。 法院判决书
落款日期为

2014

年
8

月
19

日。

“法院已经判决让被告方归还
我土地， 可他们到现在就是不执
行，田地一直还占用着，我真不知
道该怎么办了！ ”刘仁秀告诉记者，

“芦明霞对判决不服， 日前到镇里
上访，镇里还根据她提出的上访信
息，提交给县委群工部一份《关于
段集镇棠树岗村村民芦明霞反映
其承包土地被霸占问题的回复》。 ”

记者在刘仁秀提供的材料中
注意到，这份《中共段集镇委员会
文件》，题头下标注有“段文【

2015

】

6

号”。 其中附页《信访事项处理意
见书》中，芦明霞表示，至今按政策
一直耕种着这些田地长达

30

年，

并按时完成各种公粮、统筹、提留
款、建勤工及农业税。 刘仁秀全家
户口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以前就迁
出棠树岗村，为非农，已经不再属
于段集镇棠树岗村院墙村民组村
民。 镇政府在处理意见中指出：现
成棠树岗村委会进行深刻具体的
自查自纠，并积极做好两家的纠纷
化解工作。 记者在文件中看到，处
理意见书的经办人为固始县段集
镇信访办黄永刚。

诉苦
28

年前转包出去的土地如今难讨回
10

月
28

日上午
9

时许， 记者
来到固始县城关镇见到刘仁秀，她
首先为记者提供了几份材料。

在一份关于土地归属的证明
中，记者看到，刘仁秀确系段集镇
棠树岗村院墙村民组村民，全家

5

口人承包土地，一轮承包时，以刘
仁秀为户主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
承包家庭承包合同， 其中水田六
处

7.1

亩、旱地四处
2.6

亩、山林

两处约
15

亩。 第二轮延包时，全
村土地未统一调整， 仍按第一轮
发包地块，面积不变，乡村均未与
农户签订延包合同。 证明中，还将
承包地块、 山林位置及面积进行
了公示。

“

1987

年，我们一家迁居城关，

承包地先后转包给了芦明霞和姚
老家村砖井乡沿组村民汪本发，他
们每年给

200

斤大米作为承包费

用。 ”刘仁秀告诉记者，“汪本发因
居住较远不便管理，

1993

年又交由
芦明霞承包，

1996

年， 芦明霞未经
我的同意，又将土地转包给了芦明
福（芦明霞的兄长）一部分。 ”

据刘仁秀介绍，

2006

年以来，

她曾先后多次找到芦明霞和芦明
福，要求终止转包，但二人均以种
种理由拒不退还， 于是

2014

年她
便将二人告上法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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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法院判决都不好使，我该咋办？”

信阳消息（首席记者周涛）

“水田六处
7.1

亩、 旱地四处
2.6

亩、山林两处约
15

亩，法院已经判
决归还给我， 但他们还一直占用
着，我该怎么办？ ”近日，家住固始
县城关镇的刘仁秀向记者反映，自
1987

年一家迁居城关镇以来，将
原有的承包地转包给段集镇棠树
岗村院墙村民组村民芦明霞耕种，

但当
2006

年她要求终止转包时，

芦明霞拒不退还土地，她将其告上
法庭， 在法庭宣判芦明霞在

30

日
内将土地归还后，芦明霞依然占用
着土地，刘仁秀表示很无奈。 镇政府回应

将协调双方各自退让
面对记者，刘仁秀对于这份意见书中的内容

表示质疑：“这个文件镇里是否经过调查了？分管
这个事件的镇领导是谁，是否能够就此事做出相
关解释？ ”上午

11

时许，记者来到固始县段集镇
人民政府了解相关情况。

“这份信访处理意见回复都是我们镇到村里
调查后得出的结论，情况属实。”段集镇政府秘书
昌志富对记者解释道，“这份材料的真实性毋庸
置疑，只是就事论事，相关事宜还需要向棠树岗
村了解。 ”

当记者要求出示相关证据时，昌志富并没有
向记者出示相关证据。记者随后表示要找到分管
领导了解情况， 昌志富表示分管领导在县里开
会，记者追问分管领导是谁，联系方式是什么，昌
志富皆没有提供。 记者随后联系《信访事项处理
意见书》中经办人黄永刚，电话一直未接通。联系
到镇棠树岗村村长胡发礼， 胡村长表示对这份
《信访事件处理意见书》并不知情。

下午
3

时，记者再次来到段集镇人民政府就
此事进行咨询，昌志富告诉记者：“芦明霞对法院
的判决不满意提出上访，我们也根据芦明霞提供
的证据又做了相应调查，但这都是二三十年遗留
下的问题。 关键还是第二轮土地承包时，双方都
没有续包，所以遗留下问题。目前，我们镇正在积
极协调双方各自退让一步，如果协商不成，只有
再走法律程序等待重新判定。 ”

目前，记者了解到，这件事芦明霞正在走信
访及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的程序，本报记者将
继续关注此事进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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